
芬兰一项新研究显示，中年时期睡眠不规律特

别是入睡时间不规律，可能增加日后出现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新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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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晚报》林春长 黄丽珠 江含慧

次子因赡养问题与母亲对簿公堂，母亲去

世前又留下视频，明确表示不愿让他祭奠。长

子遵从母愿未通知次子，后者却以祭奠权受侵

害为由，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近日，福建省福

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审结这起人格权纠纷案。

据悉，潘老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晚年随长

子大徐共同生活。2024年8月，因部分子女未

履行赡养义务，潘老太将三名子女诉至法院，法

院判令支付赡养费。判决生效后，次子小徐迟

迟未主动履行，直至潘老太申请强制执行后才

完成支付。

2025年9月，潘老太去世。大徐办理丧葬

事宜时未通知小徐。小徐认为其祭奠权益受侵

害，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庭审中，

大徐提交了潘老太生前录制的视频，证明老人

明确表示不愿让小徐前来祭奠。

法院审理认为，祭奠权益基于人格尊严产

生，行使必须合法、合情、合理，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与逝者遗愿。大徐未通知小徐参与祭奠，客

观上影响了其表达哀思，但小徐生前未积极履

行赡养义务，经法院强制执行方支付赡养费，存

在明显过错。同时，潘老太明确拒绝小徐祭奠

的真实意愿，应得到法律与亲属的尊重。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官释法说理，大徐将

母亲的安葬地点告知小徐。综合考虑案件事实、

过错程度、逝者遗愿及修复亲情等因素，法院依

法驳回小徐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

义务。未履行赡养义务，不仅受道德谴责，也会

在法律层面影响相关权利的行使。亲属之间应

以理性方式表达哀思，让亲情在法理与温情中

延续。

《上海法治报》王葳然 陆艺楷

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交

了一份由AI生成的内容作为证据，要求

法院支持其诉请。该份材料的证据效力

如何认定？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样一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2021年6月，谭先生一家和某实业

公司签订《选装定制合同》，加购包含地

暖系统的“装修包”。房屋交付后，谭先

生发现，地暖在首个供暖期内疑似出现

无法正常制热的情况。谭先生认为，房

屋面积为140平方米，地暖无法正常制

热是因为实业公司配置的地暖产品功

率不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实业公

司赔偿1万元。

被告实业公司辩称，已全面履行合

同义务，提供的涉案地暖系统经验收合

格，能够正常运行且温度符合国家标

准。谭先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设备

存在质量故障或运行温度不达标。

庭审过程中，谭先生向法院提交了

一份由AI作出的回答内容。内容显

示，谭先生向AI提问：“该型号锅炉适

合多少面积”，AI参考了网购参数等内

容后作出回复：“该型号锅炉供暖面积

适用于80-120平方米住宅……”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

在于，原告谭先生主张的“地暖产品功

率不足导致制热不达标”这一事实是否

成立。根据实业公司提供的报告等证

据表明，其提供的地暖确经验收合格，

且选用的某型号锅炉最大额定供暖输

出功率大于室内需求热负荷。

法院认为，AI内容的证据效力需

综合审查其生成逻辑、参考资料来源等

因素。经法院核验，该AI回复所引用

的资料主要来自网络营销信息、产品介

绍等，参考依据缺乏行业规范、国家标

准等权威信息。此外，为验证其结论的

稳定性与可靠性，法院当庭使用另外两

款生成式AI工具就同一问题进行提

问，获得了不完全一致甚至更宽泛的适

用面积参考结论。据此，法院认定，不

同AI工具因其算法、训练数据和检索

来源不同，可能生成差异化的结果。

基于此，法院认定谭先生提交的单

一AI生成内容，其客观性、权威性及证

明力均不足，依法不予采信。谭先生未

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地暖

产品存在功率不足的质量缺陷，也未能

证明供暖温度不达标。其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谭先生的诉讼请求。

案例一
援助律师与委托律师顺畅衔接，
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履职

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29日，江苏省太仓市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太仓法院）立案再审佘某

某贩卖毒品一案。再审过程中，根据佘某

某的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王某担

任其辩护人，王某至监狱会见佘某某并办

理了委托手续，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了案

卷材料。再审开庭前，佘某某的母亲提出

原审中佘某某的辩护律师吴某某更为熟悉

案情，更适合为佘某某进行辩护，故又代为

委托吴某某担任辩护人。

处理经过
为充分保障被告人选择辩护人的权利

以及辩护人会见被告人等权利，太仓法院

联系佘某某服刑的监狱说明情况，以便监

狱安排吴某某会见佘某某。经会见，佘某

某明确由吴某某担任其辩护人并办理了委

托手续。太仓法院随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终止法律援助，向吴某某送达了刑事抗诉

书、再审决定书等诉讼文书，并安排时间供

其庭前阅卷。后太仓法院两次开庭，充分

听取了律师辩护意见。

典型意义
会见权、阅卷权是律师依法享有的执业

权利。本案中，在法律援助机构已为被告人

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的情况下，被告人家属又

代为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协调安排被委托

辩护人会见被告人，由被告人决定家属代为

委托的律师吴某某为其辩护人，尊重了被告

人选择辩护人的权利，保障了律师的会见

权。虽然吴某某在原审中曾担任过被告人的

辩护人，已查阅、摘抄、复制过原审案卷材料，

但在再审程序中，其仍然有权查阅、摘抄、复

制原审案卷材料以及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证

据材料。太仓法院安排合理时间供吴某某庭

前阅卷，充分保障了律师的阅卷权，为律师充

分有效行使辩护权奠定了基础。

案例二
旁听人员击打对方辩护律师，拘留三日

基本案情
2025年8月19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绵阳中院）公开开庭审

理上诉人绵阳市涪城区某行业协会与被上

诉人四川某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付某某

买卖合同纠纷案，律师邹某某系付某某的委

托诉讼代理人。庭审结束后，旁听人员姚某

因对邹某某的庭审发言不满，在邹某某核对

笔录签字时趁其不备，用左手击打邹某某右

侧面颊，致使邹某某的眼镜掉落。

处理经过
事件发生后，法官立即指令司法警察

维持现场秩序，疏散其他旁听人员，并对姚

某依法进行训诫。2025年9月3日，绵阳

中院作出（2025）川07司惩1号决定书，对

姚某拘留三日。

典型意义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

犯。旁听人员对律师进行殴打的行为，侵

犯了律师人身权利，扰乱了法庭秩序，依法

应当予以惩处。本案中，绵阳中院对侵犯

律师人身权利的旁听人员采取当场制止并

予以训诫、事后依法处罚的处理措施，体现

了对侵犯律师人身权利行为“零容忍”的鲜

明态度，有力维护了律师的人身安全和人

格尊严。

案例三
律师侮辱、诽谤、威胁法官，
被处停止执业八个月并罚款

基本案情
2024年7月17日，湖南省邵阳市双清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双清区法院）受理湖

南某律师事务所与邵阳市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湖南某律师事务所主任郑某某作为该

律所负责人参与诉讼，拒不配合对案涉合

同的签名及印章进行司法鉴定，并因此对

办案法官心生不满。自2024年 12月至

2025年6月，郑某某为发泄不满，故意歪

曲事实，恶意误导舆论，发布其在法院办公

楼跟拍该办案法官的视频，并搭配“专业能

力低劣”“法官收受贿赂”等相关文案；在自

媒体平台公开发布有偿悬赏公告视频，征

集该法官的违纪违法线索。上述视频的浏

览量达上万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郑某

某还多次通过口头、发送短信等方式扬言

杀害该法官，严重威胁法官人身安全。

处理经过
为维护正常民事诉讼秩序，双清区法

院约谈郑某某。被约谈后，郑某某主动道

歉并删除不实视频及言论。双清区法院于

2025年 7月 21日作出（2025）湘0502司

惩23号决定，对郑某某罚款人民币五万

元。此外，双清区法院向郑某某执业机构

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建议

对郑某某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调查处

理。2025年9月12日，司法行政机关对郑

某某给予停止执业八个月、罚款人民币一

万元的处罚。

典型意义
法官的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受法律保

护。本案中，律师郑某某在诉讼过程中本

应通过法律途径反映其对诉讼活动的意

见，却违反法律规定，通过自媒体等平台多

次公然侮辱、诽谤法官，歪曲、丑化法官形

象，并对法官进行威胁恐吓，严重影响法官

依法履职，严重妨害民事诉讼，严重损害司

法权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人民法院综

合考虑郑某某的违法事实、行为性质、情

节、认错态度等情况，依法对其作出罚款处

罚并建议司法行政机关调查处理，司法行

政机关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切实保障

了法官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维护了司法

权威。

旁听人员击打对方辩护律师，拘留三日
最高法发布保障和规范律师参与诉讼典型案例

祭母起纠纷，兄弟对簿公堂
法院：尊重逝者遗愿

当事人庭审中拿出AI生成的证据……
法院：客观性、权威性及证明力均不足，不予采信

央视 冀成海

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保障和规范律师参与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法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坚持支持律师依法规范履职导向，积极营造

全社会尊重律师执业的良好氛围，力求实现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强化人权

司法保障与维护正常审判秩序、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的有机统一。


